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易字第15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

6791號），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霖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

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濾嘴1組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

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

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

罪，其合意內容如主文所示。經查，上開協 商合意並無刑

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所列情形之一， 檢察官聲請

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 於協商合

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2 第1 項、第455 條

之4 第2 項、第455 條之8 、第454 條第2 項。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

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

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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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

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

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

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瑜股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瑜股

　　　　　　　　　　　　　　　　　　113年度偵字第56791號

　　被　　　告　陳冠霖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霖於民國113年5月1日上午某時許，在彰化縣○○市○

○路0段00巷00號住處內，以將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捲入香菸

點燃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明知已達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仍於施用上開毒品完畢

後，於113年5月2日1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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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車上路，嗣於同日20時25分許，行經臺中市○○區○○路

000號前，因違規停車且散發濃厚愷他命燃燒味道而為警攔

查，於盤查過程中經被告同意自願搜索，於車內中央扶手置

物箱內發現並扣得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香菸濾嘴1支，經

其自願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陽

性反應，且濃度值分別達1651ng/mL、3879ng/mL，始悉上

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服用毒品致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陳冠霖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

命，惟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駕動力交通工

具之情，辯稱：我是113年5月1日早上在戶籍地施用愷他

命，不是被查獲當天施用，且我開車時意識是清醒云云。惟

查，被告於113年5月2日20時2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因違規停車為警盤查，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

可稽。又被告於同日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愷他

命、去甲基愷他命均呈陽性反應（尿液中愷他命濃度為1651

ng/mL、去甲基愷他命濃度為3879ng/mL），且前開尿液檢驗

結果之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濃度均大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條之3第1項第3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

值」所定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之濃度值，此有自願受採尿

同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第二中隊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及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報告編號：00000000號）在

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有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

是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犯嫌應堪認

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服用毒品致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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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檢察官　　　詹益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文豐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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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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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6791號），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霖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濾嘴1組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 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其合意內容如主文所示。經查，上開協 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所列情形之一， 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 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2 第1 項、第455 條 之4 第2 項、第455 條之8 、第454 條第2 項。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瑜股
　　　　　　　　　　　　　　　　　　113年度偵字第56791號
　　被　　　告　陳冠霖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霖於民國113年5月1日上午某時許，在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住處內，以將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捲入香菸點燃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明知已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仍於施用上開毒品完畢後，於113年5月2日1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20時25分許，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因違規停車且散發濃厚愷他命燃燒味道而為警攔查，於盤查過程中經被告同意自願搜索，於車內中央扶手置物箱內發現並扣得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香菸濾嘴1支，經其自願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陽性反應，且濃度值分別達1651ng/mL、3879ng/mL，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陳冠霖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惟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駕動力交通工具之情，辯稱：我是113年5月1日早上在戶籍地施用愷他命，不是被查獲當天施用，且我開車時意識是清醒云云。惟查，被告於113年5月2日20時2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因違規停車為警盤查，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又被告於同日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均呈陽性反應（尿液中愷他命濃度為1651ng/mL、去甲基愷他命濃度為3879ng/mL），且前開尿液檢驗結果之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濃度均大於「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所定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之濃度值，此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第二中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及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報告編號：00000000號）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有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是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不足採信，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檢察官　　　詹益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文豐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易字第15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霖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
6791號），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霖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
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濾嘴1組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
     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
    ，其合意內容如主文所示。經查，上開協 商合意並無刑事
    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所列情形之一， 檢察官聲請改
    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 於協商合意
    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2 第1 項、第455 條
     之4 第2 項、第455 條之8 、第454 條第2 項。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
    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
    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
    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
    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
    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
    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瑜股
　　　　　　　　　　　　　　　　　　113年度偵字第56791號
　　被　　　告　陳冠霖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霖於民國113年5月1日上午某時許，在彰化縣○○市○○路0
    段00巷00號住處內，以將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捲入香菸點燃吸
    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明知已達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仍於施用上開毒品完畢後，於
    113年5月2日1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
    路，嗣於同日20時25分許，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
    因違規停車且散發濃厚愷他命燃燒味道而為警攔查，於盤查
    過程中經被告同意自願搜索，於車內中央扶手置物箱內發現
    並扣得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香菸濾嘴1支，經其自願同意
    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陽性反應，且
    濃度值分別達1651ng/mL、3879ng/mL，始悉上情。因認被告
    涉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罪嫌。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陳冠霖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惟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駕動力交通工具
    之情，辯稱：我是113年5月1日早上在戶籍地施用愷他命，
    不是被查獲當天施用，且我開車時意識是清醒云云。惟查，
    被告於113年5月2日20時2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因違規停車為警盤查，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
    。又被告於同日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愷他命、
    去甲基愷他命均呈陽性反應（尿液中愷他命濃度為1651ng/m
    L、去甲基愷他命濃度為3879ng/mL），且前開尿液檢驗結果
    之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濃度均大於「中華民國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3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
    」所定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之濃度值，此有自願受採尿同
    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第二中隊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及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報告編號：00000000號）在卷
    可稽，堪認被告確有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是
    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不足採信，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服用毒品致
    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檢察官　　　詹益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文豐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易字第15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霖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6791號），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霖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濾嘴1組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 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 附件）。
二、本件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之合意且被告已認罪，其合意內容如主文所示。經查，上開協 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所列情形之一， 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 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
三、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2 第1 項、第455 條 之4 第2 項、第455 條之8 、第454 條第2 項。
四、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聲請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可得上訴情形，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書狀如未敘述理由，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本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瑜股
　　　　　　　　　　　　　　　　　　113年度偵字第56791號
　　被　　　告　陳冠霖　男　2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霖於民國113年5月1日上午某時許，在彰化縣○○市○○路0段00巷00號住處內，以將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捲入香菸點燃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明知已達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程度，仍於施用上開毒品完畢後，於113年5月2日19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上路，嗣於同日20時25分許，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因違規停車且散發濃厚愷他命燃燒味道而為警攔查，於盤查過程中經被告同意自願搜索，於車內中央扶手置物箱內發現並扣得含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香菸濾嘴1支，經其自願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陽性反應，且濃度值分別達1651ng/mL、3879ng/mL，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陳冠霖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惟矢口否認有何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後駕動力交通工具之情，辯稱：我是113年5月1日早上在戶籍地施用愷他命，不是被查獲當天施用，且我開車時意識是清醒云云。惟查，被告於113年5月2日20時2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因違規停車為警盤查，此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又被告於同日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均呈陽性反應（尿液中愷他命濃度為1651ng/mL、去甲基愷他命濃度為3879ng/mL），且前開尿液檢驗結果之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濃度均大於「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尿液確認檢驗判定檢出毒品品項及濃度值」所定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之濃度值，此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第二中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及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報告編號：00000000號）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有施用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情，是被告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不足採信，被告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3款之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檢察官　　　詹益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文豐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